
 

㇐ 般 條 款 及 細 則 ： 
1.  推 廣 期 由 2025 年 5 月 6 日 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 （ 包 括 首 尾 兩 日 ） （ 「 推 廣 期 」 ） 。  
2.  上 述 優 惠 只 適 用 於 指 定 客 戶 於 推 廣 期 內 於 上 海 商 業 銀 行 有 限 公 司 (「 本 行 」)成 功 透 過「 智 安 存 」

設 定 受 保 護 存 款 （ 「 合 資 格 客 戶 」 ） 。  
3.  合 資 格 客 戶 於 指 定 港 幣 活 期 儲 蓄 賬 戶 中 設 定 受 保 護 存 款 ， 其 受 保 護 存 款 的 結 餘 達 港 幣 10,000

元 即 可 享 額 外 1%港 幣 活 期 存 款 年 利 率 至 2027 年 6 月 30 日 。  
結 餘 分 層 架 構  額 外 港 幣 活 期 存 款 年 利 率  
少 於 港 幣 10,000 元  0.00%  
港 幣 10,000 元 或 以 上  1.00% 

為 免 生 疑 問，上 述 優 惠 只 適 用 於 推 廣 期 內 設 定 之 受 保 護 存 款，並 將 停 止 適 用 若 客 戶 於 推 廣 期 後
改 變 該 筆 受 保 護 存 款 的 金 額 。  

4.  指 定 港 幣 活 期 儲 蓄 賬 戶 包 括 ： 簡 便 活 期 儲 蓄 存 款 賬 戶 、 活 期 儲 蓄 賬 戶 及 學 生 /兒 童 儲 蓄 賬 戶 。 
5.  額 外 利 息 將 以 受 保 護 存 款 的 結 餘 計 算，每 日 計 算 額 外 港 幣 活 期 存 款 年 利 率 的 應 付 利 息，每 月 結

算 ㇐ 次 額 外 利 息 並 於 下 ㇐ 個 月 底 前 存 入 指 定 賬 戶，所 有 賬 戶 的 存 款 結 餘 均 以 本 行 的 記 錄 為 準。
如 客 戶 於 額 外 利 息 發 放 入 賬 前 取 消 指 定 賬 戶 ， 額 外 利 息 將 被 取 消 存 入 ， 無 須 另 行 通 知 。  

6.  ㇐ 般 儲 蓄 利 率 之 利 息 乃 根 據 每 日 結 存 以 單 利 計 算，並 以 四 捨 五 入 方 式 計 算 至 小 數 點 後 兩 個 位。
㇐ 般 儲 蓄 利 率 之 利 息 將 會 按 月 支 付，於 每 月 之 廿 ㇐ 日 存 入 有 關 賬 戶 內，如 遇 非 營 業 日，則 順 延
至 下 ㇐ 個 營 業 日 。  

7.  上 述 年 利 率 是 以 本 行 2025 年 5 月 6 日 的「「 智 安 存 」額 外 1%活 期 存 款 利 率 優 惠 」年 利 率 為
示 例，僅 供 參 考 之 用，實 際 年 利 率 將 根 據 本 行 不 時 公 佈 者 為 準。本 行 保 留 隨 時 修 訂 上 述 存 款 年
利 率 優 惠 的 權 利 。  

8.  此 文 件 列 出 之 每 項 銀 行 產 品 或 服 務 均 受 產 品 條 件、條 款 和 細 則 所 約 束。有 關 詳 情，請 向 本 行 職
員 查 詢 。  

9.  客 戶 須 受《 銀 行 帳 戶 及 ㇐ 般 服 務 章 則 及 條 款 》所 約 束。有 關 章 則 及 條 款 詳 情，請 參 閱 本 行 的《 銀
行 帳 戶 及 ㇐ 般 服 務 章 則 及 條 款 》 。  

10.  上 述 優 惠 受 有 關 監 管 條 例 及 本 行 條 款 及 細 則 約 束，請 參 閱 相 關 文 件 或 向 本 行 職 員 查 詢 及 了 解。
本 行 保 留 不 時 及 隨 時 暫 停 、 修 改 、 更 改 及 /或 終 止 上 述 優 惠 及 計 算 方 法 的 權 利 ， 本 行 有 權 就 上
述 事 項 運 用 酌 情 權 而 無 須 事 先 通 知 客 戶 。 本 行 對 是 次 推 廣 及 有 關 優 惠 所 引 起 或 產 生 之 事 宜 及 /
或 爭 議，均 以 本 行 紀 錄 及 /或 決 定 及 /或 解 釋 為 準，本 行 將 保 留 最 終 決 定 權，並 對 所 有 人 士 具 約
束 力 。  

11.  優 惠 並 不 適 用 於 本 行 職 員 之 個 人 帳 戶 。  
12.  優 惠 名 額 有 限 ， 先 到 先 得 ， 額 滿 即 止 。  
13.  若 合 資 格 客 戶 同 時 獲 享 其 他 推 廣 優 惠 ， 本 行 保 留 批 准 客 戶 之 全 部 或 部 分 優 惠 之 權 利 。  
14.  本 條 款 及 細 則 應 與 本 行 的 銀 行 帳 戶 及 ㇐ 般 服 務 章 則 及 條 款（「 ㇐ 般 章 則 及 條 款 」）及 ㇐ 般 服 務

資 訊 ㇐ 併 閲 讀。若 本 條 款 及 細 則 與 ㇐ 般 章 則 及 條 款 或 ㇐ 般 服 務 資 訊 有 任 何 歧 異 或 不 ㇐ 致，概 以
本 條 款 及 細 則 為 凖 。  

15.  本 條 款 及 細 則 受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法 律 所 管 轄 ， 並 按 照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法 律 詮 釋 。  
16.  英 文 版 本 與 中 文 版 本 如 有 歧 異 ， 概 以 中 文 版 本 為 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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